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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9C_9F_E8_B5_84_E6_c80_305044.htm 国土资源部、国务院

侨务办公室关于依法加快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

通知（国土资发〔2007〕130号）吉林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

广西、海南、云南省（自治区）国土资源厅、侨务办公室： 

国务院近期印发了《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6号），对全面推进华侨农场土地确权

登记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

，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决定用两年时间，全面完

成全国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一、充分认识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重要意义 

党中央、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华侨农场的改革和发展，十分

关心归难侨的生产和生活，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华侨农

场职工特别是归难侨的合法权益。华侨农场成立以来，土地

是农场发展生产、搞活经济和安置归难侨的重要载体和依托

，是职工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。《国务院关于推

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》把全面推进华侨农场土地确

权登记工作，作为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

进行了部署。开展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对于依

法明确和保护华侨农场土地权益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推进

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站

在全局和政治的高度，认真学习领会国务院文件精神，统一

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做好本地区华侨农场土地登记发证工



作。 二、采取措施，加快推进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

作 各地国土资源部门和侨务部门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

领导下，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、密切配合，采取措施加

快推进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。按照“先易后难、

先简后繁”的原则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

发证工作计划，使各项工作真正落实到位，确保按时完成任

务。对于在体制改革中仍保留华侨农场主体资格的，土地仍

确权登记给农场；对于华侨农场主体不存在，但组建成立了

继受原来农场全部债权债务的实业公司的，土地确权登记给

该公司。在体制改革中不能将华侨农场土地确权登记给改制

后成立的乡镇政府或办事处。对存在权属争议且一时难以解

决的华侨农场土地，可将有权属争议的部分划出，对无争议

的农场土地先行确权登记发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